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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年度兒童權利公約教案研發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度推動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

稱 CRC)教育人員培力工作計畫」。 

貳、工作目標 

ㄧ、為推廣兒童權利公約，落實兒少權利之精神，使學校行使職權時，應符合

兒童權利公約有關兒少權利保障之規定，以全面落實兒少權利之保障，並

增加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教職員有關兒童權利公約相關知能。 

二、規劃為主題式的深度研習，並帶領參與教師分組完成兒權教案之創意發

想、撰寫、產出及實作，期能引導教師發展體驗式、跨領域的兒權教案，

並瞭解未來可以如何連結、運用相關資源。 

三、建構專業社群聯絡網，透過教師同儕間的學習，深化CRC精神，提升對

CRC的觀念與實務。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三、協辦單位：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性別平等教育資源

中心及轉型正義教育資源中心。 

肆、工作重點及期程 

一、規劃增能成長課程提供種子教師參與，持續培訓推動兒童權利公約教育人

員培力人員。 

二、配合兒童權利公約相關內容規劃有系統之教育人員培訓計畫，並擔任各校

有關CRC研習課程之講師，分享CRC有關兒少權利保障之規定經驗，提升

執行效能。 

三、協助建置各區CRC種子教師之聯絡網，並擔任聯絡人員，蒐集兒童權利公

約持續的發展及建構經驗，蒐整有關兒權公約議題融入專業知能研習課

程，並經營CRC社群。 

伍、培訓對象 

一、推動兒童權利公約教育人員培力種子教師。 

二、全國各高級中等學校及少年矯正學校專任教師或導師 

三、縣市政府推薦中央輔導團所屬國中、小教師或教保人員及縣市政府業務承

辦人員。 

四、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及轉型

正義教育資源中心等種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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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課程資訊 

一、研習時間：112年11月27日至28日 (星期一、二)。 

二、研習地點：待招標後公告。 

三、研習人數：70人。 

四、研習時數：9小時。 

五、報名截止日期：112年11月20日（星期一）。 

六、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sBPUJHPAf8G7HcXE6。 

七、研習課程：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112 

年 

11 

月 

27 

日 

(一) 

09：00~09：30 歡喜迎嘉賓 國立竹科實中 

09：30~09：5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教署代表 
國立竹科實中 張簡校長瑞璨 

09：50~10：00 休息 

10：00~12：00 兒少數位學習環境議題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林理事長月琴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學科領域融入 

(專業學科)/ (多元選修) 

竹科實中 何秘書昀 
高雄高工 張主任嘉惠 
陽明高中 陳老師亮菲 

15：00~15：30 茶敘 

15：30~18：00 實作工作坊 國立竹科實中 何主任美璇 

18：00~ 晚餐及休息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評人 

112 

年 

11 

月 

28 

日 

(二) 

08：30~09：30 實作工作坊(成果發表準備) 國立竹科實中 何主任美璇 

09：30~11：50 成果發表暨反饋 
國立竹科實中 
何主任美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領系 陳教授素秋 

11：50~12：0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教育部國教署代表 
國立竹科實中 

12：00~ 賦歸 

柒、經費來源 

一、種子教師參加本計畫之培訓研習、相關工作及辦理轄區相關推廣工作之鐘

點費、稿費、差旅費、出席費及原服務學校所需之課務排代鐘點費用等，

由本中程計畫報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之年度計畫經費中支應。 

二、種子教師應邀至區域內或相關學校擔任講座時，其講授鐘點費、差旅費及

原服務學校所需之課務排代鐘點費用等，均由邀請單位(承辦研習學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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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捌、預期成效 

一、整合行政單位及民間團體之推動CRC相關資源，協助各級政府機關及學校

規劃推動CRC，以促進民主深化，落實對於兒童之相互尊重、包容與關懷

精神。 

二、透過教育訓練及認知提升活動，提升教育人員對於CRC理念與知能，以使

CRC精神意涵，有效促進兒少在家庭、學校及社區的參與。 

三、透過工作坊所進行發想、撰寫、產出及實作之兒權教案，期能提供各校教

師作為課程連結及參考，並運用於教學現場，以俾作為各縣市及各校辦理

教師增能及教學之教材。 


